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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年1月份的全球金融服务监管主要包括几个重要事项：

运营和行为风险方面，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
完善了利率风险的计量方法，优化了对冲利率风险的资产范围和评估曲线，完善
了长期股权投资的实际资本和最低资本计量标准；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
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明确银保机构关联交易是指银行保险机构与关联方之
间发生的利益转移事项；香港金管局（HKMA）就实施《巴塞尔协定III》改革最终
方案–第三支柱披露规定进行咨询，拟在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杠杆率、信用估值
调整、风险管理概述、风险加权资产（RWA）和关键审慎指标、新披露要求等领
域实施2018年要求。

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方面，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宣布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SZSE）签署新的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市场互联互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发布了一份关于零售分销和数字化的咨询
报告。本报告分析了国际证监会组织成员辖区内面向散户投资者的金融服务和产
品在线营销和分销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各成员在确定其在线零售产品和营销政
策时应考虑的各种建议措施；国际清算银行（BIS）发表一篇金融稳定研究所关于
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对银行的所有权见解的新论文。这篇论文评估了向科
技公司发放银行许可证的优势，并探讨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欧盟、

英国和美国七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状况。

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公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总体方案》，提出推动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大力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金
融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英国支付系统监管
机构（PSR）公布了其新战略，设定了其优先事项和未来五年的目标，并汇集了
监管机构关于支付系统和服务应如何适应未来的想法，并聚焦于支付系统监管系
统的核心角色。

监督方法方面，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办
法》，作为针对保险公司非现场监管的监管规定，包括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信
息收集和整理、日常监测和监管评估、评估结果运用、信息归档等内容；银保监
会发布《金融租赁公司项目公司管理办法》，明确项目公司定义及通过项目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交易的租赁物范围；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发布了一份关
于全球监管学院的新报告，旨在为目前尚未使用全球监管学院的金融市场领域创
造出新的监督方法。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发布了一封“亲爱的CEO”信函的
模板，列出了2022年的监管重点。信函强调了财务弹性、包括外包等行业的运营
风险和弹性。气候变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是监管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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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27号
监管机构：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九个部门近日发布了《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方案》强调要有序
发展碳金融，鼓励试点地区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研究推进碳金融产品开发，释放碳市场交易活
动。鼓励这些领域的金融机构在确保相关风险得到控制的同时，探索和提供碳基金、碳资产支持贷款、
碳保险等碳金融服务，以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碳金融体系创新发展。

央行、发改委优化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债券管理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发改委
业务类型：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废止《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管
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废止后，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及香港之外的其他国家（地区）发行本、
外币债券不受影响。具体而言：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提出境外发债申请时，可根据银发〔2017〕9号
规定，计算并报送本机构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在此上限内，人民银行对其本、外币债券余
额进行核准。同时，金融机构在赴境外发行债券前，需按发改外资〔2015〕2044号等相关规定向发
展改革委申请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及时报送发行信息。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人民银行 外汇局发布《关于支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21）329号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外汇总局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主
要内容包括：一是支持基于实体经济创新发展需要的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对相关跨境资金结算实
现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二是鼓励银行完善内部管理，实施客户分类，优化自主审核，提升服务水平，
为真实、合规的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提供跨境资金结算便利。三是强化风险监测管理，防范跨境资金流
动风险。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的通知—银保监发（2021）51号
监管机构：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标志着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顺利完成。规则Ⅱ
完善了利率风险的计量方法，优化了对冲利率风险的资产范围和评估曲线，完善了长期股权投资的实
际资本和最低资本计量标准，大幅提升风险因子，对具有控制权的长期股权投资（子公司），实施资
本100%全额扣除。保险业自编报2022年第1季度偿付能力季度报告起全面实施规则Ⅱ。对于受规则
Ⅱ影响较大的保险公司，银保监会将确定过渡期政策，允许在部分监管规则上分步到位，最晚于2025
年起全面执行到位。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市场主体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局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12月27日就《市场主体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公开征求意
见稿）》征求意见，《办法》明确需备案的市场主体范围以及承诺免报条件。对于注册资本1000万元
以下由自然人股东、合伙人组成的市场主体，在承诺符合条件后可以免于填报受益所有人信息；《办
法》明确了受益所有人定义和识别标准，并针对公司、合伙企业等制定了具有操作性的受益所有人识
别标准。《办法》还明确受益所有人信息采集内容和方式及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框架等内容。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办发
（2021）141号
监管机构：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办法》，《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设立
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等。《办法》包括信息科技外包治理、信息科技外包准入、信息科技外包监控评价、信息科技外包
风险管理等章节内容，其中信息科技外包准入方面，《办法》规定，对于关联外包和同业外包，银行
保险机构不得降低对服务提供商的要求，严格防范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112/t20211224_965174.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434514/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429540/index.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27892&itemId=928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4429980/index.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govermentDetail.html?docId=1029035&itemId=4215&general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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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中国人民银行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将地方各类
金融业态纳入统一监管框架，强化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明确地方金融组织定义和监管规则。
地方金融组织指依法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强调地
方金融组织持牌经营，设立其他地方金融组织应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颁发经营许可证。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服务本地，原则上不得跨省开展业务。《条例》设置过渡期安排，确保平稳过渡。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关于《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主要内
容包括：提出网络营销的基本原则和业务资质要求；明确营销宣传内容和行为的具体规范；加强对营
销合作行为的管理；提出监管措施，明确违规行为法律责任。其中，在明确营销宣传内容和行为的具
体规范方面，《办法》拟提出，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时要分区展示各类金融产品，不得进行骚扰性
营销和嵌套销售。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思路、发
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推动先进技术应用，赋能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
增强保险价值链创新的科技支撑，夯实信息科技建设基础，提升科技应用风险管控，建立适应保险
科技中长期发展的组织架构、激励机制、运营模式，引导行业企业做好相关技术、数据储备和人才
培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1）51号
监管机构：国务院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提出推动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大力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方案》提出，探索银行机构与外部股权投资机构深化
合作，开发多样化的科技金融产品。支持在零售交易、生活缴费、政务服务等场景试点使用数字人
民币；选择运行安全规范、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支持
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或挂牌融资，鼓励保险公司积极开展科技保险业务，依法合规开发知识产权保
险、产品研发责任保险等产品。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持外贸新业态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执行

人民银行就《关于支持外贸新业态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通知》
将支付机构业务办理范围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拓宽至经常项下。允许银行与支付机构合作为跨境
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市场交易主体及个人跨境交易提供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鼓励银行和支
付机构为外贸新业态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跨境人民币收付服务，支持海外务工人员通过支付机
构办理薪酬汇回等业务。《通知》还明确银行、支付机构等相关业务主体展业和备案要求及业务真
实性审核、三反和数据报送等要求。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金融租赁公司项目公司管理办法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1）143号

监管机构：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金融租赁公司项目公司管理办法》，明确项目公司定义及通过项目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交易的租赁物范围。金融租赁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专业子公司依照相关规定设立项目公司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适用《办法》。《办法》明确项目公司设立地点、设立资格条件、设立原则及业务
范围。其中，项目公司境内设立地点为境内保税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境内区域。
《办法》还要求金融租赁公司、专业子公司遵循并表管理原则、穿透管理原则管理项目公司，建立
健全管理制度及机制。

印度尼西亚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4436904/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4436989/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438627/index.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06/content_5666681.htm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4442033/index.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30448&itemId=928&general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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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第25号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发布《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包括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监测识别和评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等章节。宏观审慎政策适用于依法设立的、经国务院金融管理
部门批准从事金融业务或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以及可能积聚和传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活动、金
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括宏观审慎政策目标、风险评估、政策工具、传导机
制与治理机制等。针对不同类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分为时间维度工具和结构维
度工具两类。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保险行业四项云计算相关标准
监管机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中国保险行业发布保险行业四项云计算标准。四项标准的制定是基于保险行业云计算、容器、微服务
的实际落地需求，更好地推动保险行业与云计算的跨界融合，科学有效地对保险行业云计算市场进行
规范，引导科技支撑保险业务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的通知

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通知办法》明确承兑和贴现资质要求；加强风险防控,银行承兑汇票和财务公司承兑汇票
的最高承兑余额不得超过该承兑人总资产的15%，保证金余额不得超过承兑人存款规模的10%；缩
短最长付款期限。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至到期日止，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强化信息披
露管理。企业、财务公司、银行未按要求披露票据承兑信息的，不得开展票据业务。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号
监管机构：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办法》对关联方、关联交易、关联交易
的内部管理、关联交易的报告和披露等内容进行规范和定义。《办法》明确，银保机构关联交易是
指银行保险机构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利益转移事项，银保机构应当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
识别、认定、管理关联交易及计算关联交易金额。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中国证监会关于就《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监管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监管机构：证监会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中国证监会发布《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监管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暂行
规定》共五章二十条，一是明确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定义和评估方法，即指因基金资产规模较大或
投资者人数较多、与其他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关联性较强，如发生重大风险，可能对资本市场和金
融体系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货币市场基金；二是明确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附加监管要求，增强抗风
险能力；三是明确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防控和监督管理机制。

中国银保监会组织开展保险资金运用关联交易专项检查
监管机构：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执行

中国银保监会组织开展保险资金运用关联交易专项检查。本次专项检查旨在不断释放改革动能，着
力夯实非银行机构现场检查工作基础，摸清存在的突出问题，揭示风险隐患，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问
题，向市场主体传导监管压力，形成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坚决遏制保险资金运用关联交易
不当行为蔓延势头。

印度尼西亚

http://www.pbc.gov.cn/zhengwugongkai/4081330/4081344/4081395/4081686/4446096/index.html
http://www.iachina.cn/art/2022/1/13/art_22_105738.html
http://www.pbc.gov.cn/tiaofasi/144941/144979/3941920/4445554/index.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31903&itemId=928&generaltype=0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81/c1767475/content.s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31980&itemId=915&general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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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关于就《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监管机构：证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1月14日，证监会正式启动货银对付改革，就拟修订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货
银对付是国际市场普遍采用的基础制度，用于保障证券交易达成后钱券足额交收。目前，我国证券市
场通过第三方存管、交易前验资验券等制度保证涉及个人投资者的经纪和融资融券业务已符合货银对
付制度，仅涉及机构投资者的自营和托管业务在结算制度上尚不完善。本次改革借鉴国际最佳实践，
对自营和托管业务建立证券交收与资金交收之间的关联，明确违约处置安排。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精简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报告事项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号
监管机构：中国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1月19日，银保监会（CBIRC）发布《关于精简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报告事项的通知》，《通知》共3条，
主要规定取消、合并报送的监管报告事项，进一步规范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报告的报送行为。

一是取消34项监管报告。根据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实际和市场形势变化，取消已通过监管信息系统报送
的报告和公司内部投资管理事务等事项，压实机构主体经营管理责任，提高风险监管质效。

二是将6项监管报告合并为1项。整合不同资产类别，将股权、不动产、金融产品等投资情况报告合并
为保险资金运用季度报告，减少分散化、碎片化信息，提高报告的系统性。

三是进一步规范监管报告报送行为。要求保险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规定报送监管报告，杜绝迟报、错报、
漏报、瞒报等情形，切实提高报送质量。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非现场监管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3号
监管机构：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1月20日，银保监会（CBIRC）发布《保险公司非现场监管暂行办法》，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办法》作为针对保险公司非现场监管的监管规定，共7章39条，包括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信息收
集和整理、日常监测和监管评估、评估结果运用、信息归档等内容。《办法》明确机构监管部门、其
他相关监管部门以及派出机构在保险公司非现场监管中的职责分工，强调非现场监管应加强相关部门
间的协调。明确非现场监管工作流程和要求，包括非现场监管所需信息的收集来源、方式和要求；对
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开展非现场监管评估的频次和工作要求等。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指导意见》—银保监规（2022）2号
监管机构：银保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1月24日，银保监会（CBIRC）发布《关于规范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指导意见》，规范服务
项目定价，建立健全定价校准机制，加强市场调节价定价管理。《意见》指出，银行市场调节价服
务项目分为支付结算类、代理业务类、风险承担类、金融交易类、管理咨询类等，包括支付结算、
电子银行、银行卡、代理、托管、贸易金融、金融市场交易等。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项目，其价
格由银行依法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根据服务项目的不同性质，单独或综合采取固定金额
定价、比例定价、区间定价、协议定价、基于外部成本定价或其他方法。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证监会持续深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放管服”改革
监管机构：证监会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证监会进一步优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行政许可及备案工作，同步更新了官方网站上的证券基金经营
机构行政许可办事指南，对取消、简化证明事项和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内容作了相应调整。具体为：
进一步取消20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行政事项证明文件，对7项证明文件实施告知承诺制，简化2项证
明事项，合计占比达63%；取消、简化91项申请材料。

印度尼西亚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981/c1767536/content.shtml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33065&itemId=928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33153&itemId=928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govermentDetail.html?docId=1033935&itemId=861&generaltype=1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1780966/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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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管局公布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试验计划结果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公布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试验计划的结果。结果显示，在模拟极端情境下，
气候风险可能会对银行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此银行须及早采取行动管理气候风险。然而，试验计
划的整体评估显示，银行多年来建立的强大资本缓冲，让银行业在气候变化的冲击下仍能保持稳健。

香港金管局就实施《巴塞尔协定III》改革最终方案–第三支柱披露规定进行谘询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香港金管局（HKMA）就实施《巴塞尔协定III》改革最终方案–第三支柱披露规定进行谘询，拟在信用
风险、操作风险、杠杆率、信用估值调整、风险管理概述、风险加权资产（RWA）和关键审慎指标、
新披露要求等领域实施2018年要求，将银行内部模型的RWA结果与根据完全标准化方法计算的RWA
以及对资产抵押的新披露要求进行比较。HKMA亦拟实施修订后的杠杆比率及市场风险披露规定。相
关规定将基于BCBS标准，并在必要时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当地情况。

香港金管局就监管政策手册单元OR-2运作稳健性进行谘询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香港金管局（HKMA）发布新的监管政策手册（SPM）模块OR-2“运作稳健性”以供谘询。SPM OR-
2 列出了金管局对运作稳健性的监管方法，并为认可机构（AI）提供一般原则的指引，这些原则在制
定运作稳健性框架时应予以考虑。HKMA期望香港所有的认可机构在运作上都具备稳健性，具备稳健
性的认可机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 能够识别和减轻可能威胁关键业务交付的风险；
• 在发生服务中断时（包括在严重但合理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交付关键操作；
• 发生服务中断后及时恢复正常运行；
• 从服务中断或未遂事件中吸取教训。

廉政公署发表三项个案分析为保险业贪污风险提供指引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廉政公署防贪咨询服务发布三个与保险业有关的个案分析。通过参考过往的贪污案件以说明保险公
司核心业务的贪污风险和预警，以及推荐的系统治理措施，协助公司降低员工或保险中介机构从事
腐败活动的风险。三个个案分析包括两个销售程序案例（在投保申请表上虚报经办代理人以骗取更
多佣金、提交虚假投保申请以诈骗佣金）和一个核实索偿案例（个人保险代理串通保单持有人及其
他人士提出虚假索偿） 。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香港金管局发布《监管政策手册》单元 GS-1气候风险管理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香港金管局（HKMA）发布《监管政策手册》单元GS-1气候风险管理，旨在向认可机构就建立气候应
变能力提供高层次指引，将气候风险因素纳入管治、策略、风险管理及披露。该《监管政策手册》单
元亦提及，认可机构须于12个月内落实有关措施，即认可机构须于2022年底前逐步推出相关措施。

香港金管局发布于对《监管政策手册》模块TA-2：外汇风险管理的修订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香港金管局（HKMA）已发出通告通知业界，在发出修订的《监管政策手册》模块TA-2外汇风险管理。
模块TA-2提供有效管理外汇风险（包括任何与结算相关的风险和借款人的间接外汇风险）的措施和最
佳实践指南，旨在帮助自动识别系统评估其外汇风险管理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报告亦阐述金管局如何
监察及监管自动识别系统的外汇风险水平及管理。

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12/20211230-3/
https://www.hkma.gov.hk/media/gb_chi/regulatory-resources/consultatons/CP_21.01_Pillar_3_disclosure_requirements_(20211220).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gb_chi/regulatory-resources/consultatons/SPM_module_OR-2_Consultation_(20211222).pdf
https://cpas.icac.hk/CN/Info/CP_List?cate_id=23&id=2643
https://www.hkma.gov.hk/media/gb_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1/20211230c2a1.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2/20220118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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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管局发布关于加密资产和稳定币的讨论文件
监管机构：香港金管局（HKMA）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香港金管局（HKMA）已就加密资产和稳定币发表讨论文件，就相关监管方法征求业界和公众意见。
咨询文件阐述了金管局对加密资产，特别是与支付相关的稳定币的监管方法的意见。该方法考虑了国
际建议、当地和其他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市场和监管环境，以及与支付相关的稳定币的特征。

港交所与深交所签署新战略合作协议支持大湾区发展
监管机构：香港交易所（HKEX）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HKEX）宣布与深圳证券交易所（SZSE）签署新的战略合作协议，进
一步加强市场互联互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根据这项扩展协议，港交所（HKEX）和深交所将
紧密合作，支持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两家交易所将定期就沪港通、指数及衍生品
产品开发、跨境监管更新等相关话题，开展论坛、工作坊等联合营销推广活动。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hkma.gov.hk/eng/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2/01/20220112-3/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22/2201122news?sc_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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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委员会发布有关资金和机构关联的文章以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处置计划

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表了两篇论文：

• 关于保险公司处置资金的实践文件讨论了处置资金的不同来源，包括私人资助的保单持有人保护
计划和独立处置基金，以及它们在两者存在时如何相互作用。该文件还讨论了处置资金的临时资
金来源和回收处置资金的机制。

• 关于保险公司解决方案规划中的内部关联性的实践文件探讨对了解和评估保险公司财务和运营关
联性的方法。集团或企业集团内的个别保险实体通常通过金融风险与集团内的其他实体联系起来，
并从他们那里获得运营服务。这些联系可能对其财务和运营连续性至关重要，因此可能对首选解
决策略的设计和选择产生影响。

国际清算银行发布关于大型技术和金融科技对银行的所有权见解的新论文

监管机构：国际清算银行（BIS）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国际清算银行（BIS）发表一篇金融稳定研究所关于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对银行的所有权见
解的新论文。这篇题为《守门人:当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拥有银行——利益、风险和政策选择》
的论文，评估了向科技公司发放银行许可证的优势，并探讨了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
欧盟、英国和美国七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状况。同时概述了一系列政策选项，这些选项与寻求银行许
可证的科技公司的风险状况相对应，旨在支持审查机构扮演的守门人角色。

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发布2022-2023年度规划

监管机构：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

业务类型：执行

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公布了2022-23年的规划。该规划概述了在国际保险监管协会2020-2024
战略计划的指导下，形成其未来两年工作计划的项目和活动。它反映了国际保险监督员协会在战略上
的转变所取得的进展，从政策制定转向更加注重金融稳定和执行评估问题。2022-2023的规划将国际
保险监管协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五个主要领域：

• 评估全球保险部门的趋势和风险——特别是提供全球监测活动——这是一个评估和减轻系统风险的
整体框架的重要支柱；

• 完成全球标准的制定，特别是针对国际活跃保险集团的保险资本准则；

• 促进有效的监管实施，尤其是在应对全球保险业加速发展趋势；

• 支持制定商定的全球标准，并评估其全方位持续实施情况；

• 加强国际保险监管协会高效和有效的操作，促进开放透明的沟通。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发布零售分销和数字化咨询报告
监管机构：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发布了一份关于零售分销和数字化的咨询报告。本报告分析了国际
证监会组织成员辖区内面向散户投资者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在线营销和分销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各
成员在确定其在线零售产品和营销政策时应考虑的各种建议措施。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fsb.org/2022/01/fsb-publishes-papers-on-funding-and-interconnectedness-practices-to-aid-resolution-planning-for-insurers/
https://www.bis.org/fsi/publ/insights39.htm
https://www.iaisweb.org/file/103296/iais-press-release-roadmap-2022-2023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6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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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证监会组织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交易场所和市场中介机构运营弹性咨询报告

监管机构：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

业务类型：COVID-19措施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发布了一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交易场所和市场中介机构运营弹性的咨
询报告。IOSCO在报告中描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认为，交易场所和市场中介机构在很大
程度上被证明具有运营弹性，能够继续为客户和整体经济服务。然而，这一时期也展现出一些学习如
何进一步提高这些实体业务弹性的机会。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发布关于全球监管学院的新报告
监管机构：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监管学院的新报告。这份名为《利用全球监管
学院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为证券监管机构提供了一个框架，旨在为目前尚未使用全球监管学院的
金融市场领域创造出新的监督方法。这可以加强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并进一步协助监管机构处理
市场分割的不利影响。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631.pdf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6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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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发表央行数字货币论文

监管机构：美联储（FED）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发布了一份讨论文件，审查了潜在的美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利弊。 这
份文件欢迎社会各界前来讨论央行数字货币是否是改善安全有效的国内支付系统的第一步以及如何改
善。 论文总结了国内支付系统的现状，并讨论了近年来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数字支付方式和资产，包括
稳定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它通过检查央行数字货币的潜在利益和风险总结并且确定了具体的政策考量
因素。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就银行合并竞争审查征求意见

监管机构：美国司法部（DOJ）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近日宣布，就修订1995年银行合并竞争审查指南（银行指南）征求更多公众意见，
以确保指南反映当前的经济现状，确保美国民众在金融机构之间有充足的选择权。银行业指导方针将
为该部门继续关注的重点，也将成为银行监管部门执法工作的重要部分。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发布涉及野生动物贩运的非法金融威胁以及银行保密法数据的相关趋势的金
融威胁分析报告

监管机构：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inCEN）

业务类型：金融犯罪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inCEN）发布了一份关于《银行保密法》数据中提到的野生动物贩运威
胁模式和趋势信息的金融威胁分析报告。FinCEN对与野生动物贩运相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的分析表明，
野生动物贩运正在影响美国的金融部门。报告旨在进一步为打击野生动物贩运和相关非法收益流动的
努力提供信息，这些非法收益估计每年在70至230亿美元之间，占所有野生动物贸易的四分之一。
FinCEN呼吁关注这个威胁，因为：

• 野生动物贩运与腐败和跨国犯罪组织有密切联系，这涉及FinCEN于2021年6月发布的两项国家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优先事项；

• 需要加强对相关非法资金流动的报告和分析；

• 野生动物贩运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脆弱生态系统破坏以及人畜共患病传播。

美联储发布支付研究更新

监管机构：美联储（FED）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美联储发布了对美联储支付研究（FRPS）的更新。研究结果强调，随着COVID-19的出现，信用卡支
付方式的变化以及创新支付方式的采用率增加。根据研究，采用新支付技术的速度在2019年、2020
年有所增加，使用非接触式技术发起的面对面卡支付的份额增长了很多倍。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发布数字身份技术激励政策

监管机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DIC, FinCEN）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inCEN）宣布了一项技术激励政策，
这项技术将为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开发解决方案，以帮助衡量数字身份验证的有效性。数字身份验
证是一种用于收集、验证和核实个人信息的过程。通过此政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技术实验室
（FDITECH）和FinCEN设法提高效率和账户安全、减少欺诈和其他的与身份有关的犯罪、洗钱和恐
怖融资以及培养客户对数字银行环境的信心。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other20220120a.htm
https://www.justice.gov/opa/pr/antitrust-division-seeks-additional-public-comments-bank-merger-competitive-analysis
https://www.fincen.gov/news/news-releases/fincen-financial-threat-analysis-illicit-finance-threat-involving-wildlife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other20211222a.htm
https://www.fdic.gov/news/press-releases/2022/pr22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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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发布关于金融服务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报告

监管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发布关于金融服务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报告。在2020年，CFPB按照行
业分类分析了公用的金融机构多样性和包容性信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金融行业分析旨在支持多元
化和包容性自我评估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建立在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行法案的机构遵守《多德-
弗兰克法案》第342条的情况下。该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以确定金融机构如何通过公共渠道展示对
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承诺。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发布《可疑活动报告共享试点项目规则》以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监管机构：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inCEN）

业务类型：金融犯罪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inCEN）根据《2020年反洗钱法》第6212条发布《拟议规则制定通知》
（NPRM），就设立共享可疑活动报告（SARs）的限时试点项目征求公众意见。该试点方案将允许有
特别行政区报告义务的金融机构，在FinCEN规定的批准和条件下，为打击非法金融风险，向其在国
外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和附属机构共享特别行政区和有关特别行政区的信息。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宣布《国防授权法案》获得通过

监管机构：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HFSC）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HFSC）主席 Maxine Waters（D-CA）宣布该委员会在2022财年《国防
授权法案》（NDAA）获得通过。在最终的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沃特斯成功地纳入了几
项金融服务委员会法案以及基于其他金融服务委员会立法的修正案，包括:

• 将财政部的《打击恐怖主义和其他非法融资国家战略》的实施期限再延长五年;

• 《非法融资改进法案》，其有助于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inCEN）收集关于俄罗斯非法融资
的报告，并鼓励信息共享和公私伙伴关系以打击非法融资活动。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关于社区银行杠杆比率框架的机构间声明

监管机构：货币监理署 美联储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OCC, FED, FDIC）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货币监理署（OCC）、美联储（FED）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就可选社区银行杠杆率框架发布
了跨机构声明。从2022年1月1日起，社区银行杠杆率要求恢复到2019年最终规则规定的9%以上。社
区银行杠杆率框架包括两个季度的宽限期，允许合格的社区银行继续在该框架下报告；只要其杠杆比
率低于适用的社区银行杠杆比率要求不超过1 个百分点，就被视为“资本充足”。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data-research/research-reports/cfpb-report-on-diversity-and-inclusion-within-financial-services/
https://www.fincen.gov/news/news-releases/fincen-issues-proposed-rule-suspicious-activity-report-sharing-pilot-program
https://financialservices.house.gov/news/documentsingle.aspx?DocumentID=408929
https://www.occ.gov/news-issuances/bulletins/2021/bulletin-202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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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公布了新战略，设定了未来五年的首要任务

监管机构：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PSR）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PSR）公布了其新战略，设定了其优先事项和未来五年的目标。该战略指出，
支付市场和系统发挥了有效作用的领域，但也强调了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的领域。它汇集了监管机构关
于支付系统和服务应如何适应未来的想法，并聚焦于支付系统监管系统的核心角色——保护人民和企
业的利益，促进支付领域的有效竞争和创新。

英国上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发布央行数字货币报告

监管机构：英国上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英国上议院（HoL）经济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央行数字货币（CBDC）:寻找问题的解决方
案》。报告结论指出，英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需要CBDC。报告还特别指出，尽管CBDC
具备某些优势，但它可能对金融稳定和隐私保护提出重大挑战。

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发布《银行间支付系统准入与治理报告》

监管机构：英国审慎监管局（PRA）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英国支付系统监管机构（PSR）发布了一份关于银行间支付系统的准入和治理的报告。报告显示了
2019年和2020年支付系统的趋势和发展，包括：

• 系统与新的支付服务供应商续约；

• 新的提供商开始提供对服务供应商的间接访问；

• 支付系统运营商扩大了他们的参与项目，这意味着他们从使用该系统的个人和企业那里获得了更
多的投入。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英国财政部发布英美金融监管工作组联合声明

监管机构：英国财政部（HMT）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英国财政部（HMT）在2021年12月15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议后发布了英美金融监管工作组的联
合声明。工作组会议重点讨论了七个主题，包括国际和双边合作、可持续金融、加密资产和中
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基准利率过渡、跨境制度、关键的第三方提供商以及银行和保险
相关事项。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2022年零售银行业务模式的策略审查最终报告

监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了2022年零售银行市场竞争的最终报告。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主
要发现包括:

• 大型银行处于强势地位，但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个人活期账户（pca）方面的竞争
更为激烈;

• 抵押贷款市场的竞争加剧，导致收益率下降;

• 消费信贷的收益率也在下降，特别是在未安排透支方面;

• 大型银行在政府计划下的小额企业贷款的比例高于大多数其他银行；

• 竞争和创新的加剧改善了一些消费者及小型企业的收入，但对于其他消费者，尤其是家庭成员支
出大或余额较低的消费者，可能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psr.org.uk/news-updates/latest-news/news/psr-launches-new-strategy-setting-out-key-priorities-over-next-five-years/
https://committees.parliament.uk/committee/175/economic-affairs-committee/news/160221/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a-solution-in-search-of-a-problem-report-published/
https://www.psr.org.uk/publications/policy-statements/access-and-governance-report-on-interbank-payment-systems-january-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us-financial-regulatory-working-group--2
https://www.fca.org.uk/news/press-releases/fca-review-evidence-growing-competition-retail-banking?__cf_chl_captcha_tk__=0JEzH4_m_CRdFXLL9LaH32.xdchVGly57SrIXHAo7i0-1643003430-0-gaNycGzNC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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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政部发布关于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和中央证券存托机构的未来监管框架审查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英国财政部（HMT）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英国财政部（HMT）就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CCPs）和中央证券存托机构（CSDs）的未来监管框架
审查（FRFR）发表咨询。未来监管框架（FRF）审查的建立是为了考虑金融服务监管框架应如何适应
未来，特别是反映英国在欧盟以外的新立场。正如在未来监管框架审查中所述，作为一种常见的处理
办法，政府打算采取权力废止所保留的欧盟法律，它将运用该废止令来废除适用于公司的直接监管要
求。对于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和中央证券存托机构，这项废除将使银行能够使用自己的规则取代这些
规定。新框架还允许银行制定有关希望向英国期望向英国提供服务的海外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和中央
证券存托机构的规则，以维护英国的金融稳定。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加强包括加密资产在内的高风险投资的金融推广规则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已就加强高风险投资（包括加密资产）的金融推广规则发表谘询
文件22/2 （CP22/2）。在CP22/2中，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提出建议，大幅加强有关高风险金
融产品营销方式的规定，以解决人们对高风险投资的方便性和速度的担忧。这些建议包括:

• 高风险投资的分类;

• 客户进入高风险投资的过程;

• 加强企业对财务促销活动的审批和沟通作用;

• 总结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金融促进规则范围内的合格加密资产。

印度尼西亚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更新开放银行的治理安排

监管机构：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CMA）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CMA）发布了开放银行的最新治理安排。在与开放银行执行体（OBIE）和
为开放银行整体提供资金的9家银行（CMA9）磋商后，规定了开放银行执行体的组成、治理、预算和
资金安排，其中考虑了磋商提出的建议，为开放银行实施实体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的治理框架。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future-regulatory-framework-review-central-counterparties-and-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s/consultation-papers/cp22-2-strengthening-our-financial-promotion-rules-high-risk-investments-includingcryptoasse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pdated-governance-arrangements-for-open-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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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发布将投资公司重新归类为信贷机构的规则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关于将投资公司重新分类为信贷机构的两个最终监管技术标准草案。
大型投资公司将在资本要求条例（CRR）和资本要求指令（CRD）的应用下，根据其规模及所属集团，
被重新识别、归类为信贷机构。通过该两个草案，EBA提供了一个方法框架，用于确定将投资公司重
新分类为信贷机构的必要性，同时不受地域限制，从而确保总资产水平与300亿欧元的门槛进行相称
的、一致的计算比较。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发布欧盟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中央数据库监管技术标准草案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欧盟反洗钱（AML）和反恐怖融资（CFT）中央数据库的监管技术标
准草案（RTS）。欧洲CFT/AML重大缺陷报告系统（EuReCA）将成为协调欧盟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工作的关键工具。该RTS草案规定了缺陷何时是重大的、监管机构必须报告的信息类型、如何收集信
息以及EBA将如何分析和传播EuReCa中包含的信息。EBA还制定了确保机密性、个人数据保护和
EuReCa有效性所必需的规则。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善可拆分性的指引和关于可转让性的咨询文件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欧洲银行管理局（EBA）公布了其机构和决议当局关于提高银行的可拆分性的最终指导方针。《可拆
分性指南》总结了欧盟决议当局迄今为止就可拆分性问题制定的最佳做法，并且在处置的操作连续性、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准入、处置的资金和流动性、内部纾困的执行、业务重组和沟通领域提出了提高
可拆分性的要求。EBA还发布了关于机构和处置当局在处置范围内部分或整个银行可转让性的指引的
咨询文件，以此来补充转让战略的可转让性评估。特别是，准则规定了在转让工具的应用范围内的可
拆分性。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发布保险销售指令应用报告

监管机构：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

业务类型：执行

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发布关于保险销售指令（IDD）应用的报告。报告对保险中
介市场结构的变化、跨境活动模式的变化、改进建议和销售方法的质量、IDD对中小型企业保险中介
机构的影响、监管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权力和充足的资源来执行其任务等方面进行审查。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发布关于规避风险的规模及影响的意见

监管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

业务类型：金融风险

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发布有关欧盟“规避风险”的规模和影响的意见，并提出监管机构应采取
的措施来解决不必要的“规避风险”。“规避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某些风险服务类别中决定不向客
户提供服务。“规避风险”是一种合法的风险管理工具，但也可能是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无效的
标志，有时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EBA的调查结果表明，“规避风险”对实行欧盟在有效打击金融犯
罪和促进单一市场的金融包容性、竞争和稳定方面的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eba.europa.eu/eba-publishes%C2%A0%C2%A0methodology%C2%A0-investment-firms-be-reclassified-credit-institutions%C2%A0
https://www.eba.europa.eu/eba-paves-way-setting-central-database-anti-money-laundering-and-countering-financing-terrorism
https://www.eba.europa.eu/eba-publishes-guidelines-institutions-and-resolution-authorities-improving-banks%E2%80%99-resolvability-and
https://www.eiopa.europa.eu/media/news/eiopa-publishes-report-application-of-insurance-distribution-directive_en
https://www.eba.europa.eu/eba-alerts-detrimental-impact-unwarranted-de-risking-and-ineffective-management-money-laundering-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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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发表关于欧洲绿色债券监管提案的意见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欧洲央行（ECB）发表一份关于欧洲绿色债券监管提案的意见。在意见中，欧洲央行表示欢迎该提议，
并就以下问题发表了看法:

• 拟议规例的性质和范围;

• 符合《分类法规例》的规定;

• 透明度要求;

• 登记系统和监管框架。

欧洲单一处置委员会强调2022年的重点工作

监管机构：单一处置委员会（SRB）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单一处置委员会（SRB）强调了2022年的三大优先事项，包括:

• 建立自有资金和合格负债的最低要求（MREL），特别是在利率跌破底线的情况下;

• 对于中型银行的拆分和重组计划，SRB 正在优先考虑转移工具，和此类转移工具的合格负债的拆
分和调整；

• 信息系统和管理信息（MI）系统。

欧洲央行发布关于修订《资本需求条件》的处置方面发布意见

监管机构：欧洲央行（ECB）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欧洲央行（ECB）发布了一份关于修订《资本要求条例》（CRR）的提案的意见，该提案涉及总损失
吸收能力（TLAC）和自有资金和合格负债（MREL）的最低要求，即菊花链提议。欧洲央行进一步支
持拟议的监管，因为它确保了对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G-SIIs）的监管规定与多准入点（MPE）处置
策略的优化结合。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欧洲证监会启动对证券集体投资和开放式另类投资基金估值的监管

监管机构：欧洲证监会（ESMA）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欧洲证监会（ESMA）宣布与国家主管部门（NCAs）就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UCITS）和开放式另
类投资基金（AIFs）的估值启动共同监管行动（CSA）。此次共同监管旨在评估证券集体投资和开
放式另类投资基金的经理人指令（AIFMD）框架中相关估值规定的符合性，特别是流动性较差资产
的估值，这将在2022年全年实施。它还将专注于证券集体投资和开放式另类投资基金的授权管理
公司，这些基金投资于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如非上市股票、未评级债券、公司债务、房地产、高
收益债券、新兴市场、交易活跃度低的上市股票、银行贷款等。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1AB0030&from=EN
https://www.srb.europa.eu/en/content/priorities-2022-srbs-view-0
https://www.ecb.europa.eu/pub/pdf/other/en_con_2022_3_f_sign%7E9ae5d22e07..pdf?051034dccccb147d11ce1f8aa86c647a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launches-common-supervisory-action-ncas-valuation-ucits-and-open-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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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财政部发布《澳大利亚商业证券化基金法》审查咨询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财政部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澳大利亚财政部发布关于审查《2019年澳大利亚商业证券化基金法》（ABSF）的咨询意见。咨询将
考虑以下内容：

• ABSF在增加提供给中小企业的信贷成本和降低信贷成本方面的有效性；

• ABSF对中小企业贷款人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影响；

• 作为ABSF的管理者，澳大利亚金融管理办公室（AOFM）是否采用了一套适当的ABSF投资原则来
规范其投资任务的实施，以及是否遵守这些原则；

• ABSF的设置，包括投资授权和账户贷记，是否仍然合适。

澳大利亚证监会开展保险索赔处理改革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证监会（ASIC）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澳大利亚证监会（ASIC）启动保险理赔处理改革。2022年1月1日，理赔和结算服务改革全面
生效。提供理赔服务的人士现须持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这些变化适用于目前没有许
可证的独立理赔处理公司，以及已经拥有许可证并且需要将其适用范围延伸到包括理赔处理
的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人。

澳大利亚政府向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提供财政援助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财政部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澳大利亚政府在2021-2022年财政预算中宣布，作为全球人才吸引计划的一部分，面向希望
在澳大利亚长期创业的对象恢复此前为外国金融服务供应商设立的监管救济选项以及快速许
可批复流程选项。外国金融服务提供商为澳大利亚投资者提供进入全球投资机会和海外市场
的途径，还为澳大利亚吸引投资和流动性。这些措施旨在减少外国金融服务商进入澳大利亚
市场的重复监管和障碍。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对承诺流动性机制进行更新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

业务类型：运营和行为风险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致函授权存款机构（ADI），宣布将承诺流动性机制（CLF）
从2021年9月10日的1,400亿美元降至2022年1月1日的1,020亿美元。APRA早前在2021年9
月宣布，预计受流动性覆盖率（LCR）要求约束的ADI到2022年底将根据金融市场状况将对
CLF的依赖降至零。

印度尼西亚

https://treasury.gov.au/consultation/c2021-225382
https://asic.gov.au/about-asic/news-centre/articles/when-the-rubber-hits-the-road-making-insurance-claims-under-the-new-reforms/
https://treasury.gov.au/consultation/c2021-189465
https://www.apra.gov.au/news-and-publications/apra-provides-an-update-on-aggregate-committed-liquidity-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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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储备银行发布2021年12月金融稳定报告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了第24期金融稳定报告，报告反映了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对金融稳定风险和金
融体系弹性的集体评估。 报告强调，由于COVID-19的复苏、新变种Omicron病毒的出现、供应中
断和供给瓶颈、通胀上升导致2021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货
币政策立场和行动发生转变。同时，中小微型企业及微型金融领域出现的压力迹象，未来需要密切
监控此类投资组合。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离线小额数字支付框架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一个框架以促进离线模式下的小额数字支付。离线数字支付是指不需要互联
网或通信信号的交易。在这个新框架下，可以使用如银行卡、钱包、移动设备等所有渠道或工
具进行面对面（近距离模式）支付。离线交易预计将推动互联网或通信信号较差的地区的数字
交易，特别是在半城市化地区和农村地区。

印度尼西亚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银行为非银行金融公司融资的监管政策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关于银行为非银行金融公司（NBFC）融资的监管政策。目前，印度储备银行
已逐步放松对银行信贷相关事宜的监管。根据本规则第8段的规定，银行可以向所有在印度储备
银行注册并从事基础设施融资、设备租赁、租购、贷款、保理和投资活动的NBFC提供基于需求
的营运资金便利和定期贷款。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有关巴塞尔协议III流动性标准框架 – 小企业客户的通知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印度储备银行（RBI）发布了《巴塞尔协议III流动性标准框架–小企业客户》的通知。通知中提
到，为了维持流动性覆盖率，印度储备银行已决定将非金融小企业客户的存款和其他存储期的
资金的门槛限额从5000万卢比增加到7500万卢比。该修订也适用于在2018年5月17日发布关于
《巴塞尔协议III流动性标准框架 - 净稳定资金比率 （NSFR） - 最终指南》的通知中提到的从小
企业客户处收到的存款和其他存储期内的资金。

印度储备银行根据修订的 2011 年保理监管法颁布法规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继印度政府于2011年修订《保理监管法案》以扩大可从事保理业务的公司范围后，印度储备银
行（RBI）颁布了新的监管规定。根据印度储备银行的规定，资产规模在 100 亿卢比及以上的
所有现有非存款非银行金融公司 - 投资和信贷公司 （NBFC-ICC）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开展保理业务。其他非银行金融公司也可以通过注册为非银行金融公司进行保理业务。符合条
件的公司可以向印度储备银行申请注册。

印度储备银行发布序审查投资组合的审慎规范

监管机构：印度储备银行（RBI）

业务类型：监督方法

印度储备银行（RBI）发布了《关于审查商业银行投资组合分类、估值和运营审慎规范的讨论文
件》。讨论文件在提出建议之前回顾了当前框架的基本原理和演变、与之相对应的全球标准以
及金融市场的发展。文件总结了将审慎框架与全球标准全面接轨的建议，同时保留一些反映国
内情况的要素。

https://www.rbi.org.in/Scripts/BS_PressReleaseDisplay.aspx?prid=52996
https://www.rbi.org.in/Scripts/BS_PressReleaseDisplay.aspx?prid=53038
https://rbidocs.rbi.org.in/rdocs/notification/PDFs/MC149DFE979246176478A88C8E372C8BFBA0E.PDF
https://www.rbi.org.in/Scripts/NotificationUser.aspx?Id=12220&Mode=0
https://www.rbi.org.in/Scripts/BS_PressReleaseDisplay.aspx?prid=53131
https://www.rbi.org.in/Scripts/BS_PressReleaseDisplay.aspx?prid=5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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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中国将通过新举措扩大金融合作

监管机构：新加坡金管局（MAS）

业务类型：治理与战略/声誉风险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宣布扩大和加强新加坡与中国之间金融合作的新举措，特别是在资本市场
和绿色金融领域。 新举措包括：

• ETF Connect – 新加坡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建立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产品链接，使符合条件的基金经理能够向对方市场的投资者提供ETF产品。

• 债券平台连接——新交所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在讨论建立其债券交易平台之间的连接。

• 绿色金融——MAS和中国人民银行将探索更深层次的绿色金融公私部门合作，特别是在分类学和
绿色金融科技等关键领域。

新加坡金管局发布2021全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挑战报告

监管机构：新加坡金管局（MAS）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新加坡金管局（MAS）发布了2021年全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挑战报告。报告将这些问题有
条理地划分成两类:

• 根本性问题，其包括货币和金融稳定等问题；

• 机遇，其涵盖金融包容性、跨境功能和国际发展等事项。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金管局联合新加坡银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加强数字银行安全性的措施

监管机构：新加坡金管局（MAS）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鉴于最近针对银行客户的短信网络钓鱼诈骗情况，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和新加坡银行协会
（ABS） 推出一系列额外措施来加强数字银行的安全性。这些措施包括：

• 在发送给零售客户的电子邮件或短信中删除可点击链接；

• 向客户发送资金转账交易通知的阈值默认设置为 100 美元及以下；

• 在移动设备上激活新软件之前至少延迟 12 小时；

• 每当有更改客户手机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的请求时，要给在银行注册的现有手机号码或电子邮件
发送短信或者邮件；

• 额外的保障措施，例如在实施关键账户变更请求之前的冷静期，例如变更客户的关键联系方式；

• 建立专门且资源充足的客户协助团队，优先处理有关潜在欺诈案件的反馈；

• 更密集的诈骗教育警报。

新加坡金管局发布劝阻公众进行加密货币交易的指导方针

监管机构：新加坡金管局（MAS）

业务类型：系统/货币稳定

新加坡金管局（MAS）发布了劝阻公众进行加密货币交易的指导方针。新指南明确了新加坡金管局的
期望，即数字支付令牌服务提供商不应参与数字支付令牌服务的营销或广告活动。此外，其服务提供
商只能在其自己的企业网站、移动应用程序或官方社交媒体账户上进行营销或广告。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1/singapore-and-china-expand-financial-cooperation-through-new-initiatives
https://www.mas.gov.sg/publications/monographs-or-information-paper/2022/global-cbdc-challenge-2021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2/mas-and-abs-announce-measures-to-bolster-the-security-of-digital-banking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2/mas-issues-guidelines-to-discourage-cryptocurrency-trading-by-general-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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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央行发布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框架

监管机构：菲律宾央行（BSP）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菲律宾央行（BSP）发布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ESRM）框架，规定了在信用和操作风险相关下对环
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的预期。ESRM框架是BSP计划发布以促进可持续金融的一系列法规的一部分。
BSP建议，即将到来的监管阶段将涵盖银行的投资活动、气候压力测试、信息披露、审慎报告以及潜
在的监管激励措施。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央行鼓励使用可替代数据

监管机构：菲律宾央行（BSP）

业务类型：消费者保护

菲律宾央行（BSP）鼓励业界探索使用可替代性或非传统消费者数据来设计、改进和提供金融服务。
与由银行交易数据和征信机构信息组成的传统数据不同，替代数据有多种形式，包括社交媒体、移动
数据、公用事业数据、行为数据、在线交易、地理位置数据和浏览器数据等。BSP强调，在信用评分
中使用可替代数据可能有利于消费者。

菲律宾央行推出开放金融框架

监管机构：菲律宾央行（BSP）

业务类型：数据与技术

菲律宾央行（BSP）宣布正式启动开放金融框架，旨在促进合作伙伴关系和数字化转型，作为实现经
济弹性和金融包容性的关键推动力。在为实施开放金融制定更明确的计划时，BSP采用了为期三年的
开放金融路线图（2021-2024年）。路线图概述了需要在“边测试边学习”的方法下进行能力建设、
开发和采用行业公认标准的优先行动，实施一个强大且可扩展的框架，建立开放金融生态系统的基础。

https://www.bsp.gov.ph/SitePages/MediaAndResearch/MediaDisp.aspx?ItemId=6083
https://www.bsp.gov.ph/SitePages/MediaAndResearch/MediaDisp.aspx?ItemId=6102
https://www.bsp.gov.ph/SitePages/MediaAndResearch/MediaDisp.aspx?ItemId=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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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央行发布气候风险管理和情景分析的征求意见稿

监管机构：马来西亚央行（BNM）

业务类型：气候风险

马来西亚央行（BNM）发布一份征求意见稿，列出了有关气候风险管理和情景分析的建议要求和指
引。意见稿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期望包括：确保金融机构加强对气候变化金融风险的管理、增强金融
部门抵御气候相关风险的能力以及促进向低碳经济的有序过渡。此外，意见稿补充了气候变化和基
于原则的分类法（CCPT）、基于价值的中介融资和投资影响评估框架（VBIAF）以及VBIAF行业指
引。

印度尼西亚

https://www.bnm.gov.my/-/ed-climate-risk-management-scenario-analysis


22© 2022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均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
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国际组织 美国 英国 欧盟 澳大利亚 印度 新加坡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印尼金管局发布关于无网点银行业务的新规定

监管机构：印尼金管局（OJK）

业务类型：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

印度金管局（OJK） 已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无网点银行金融普惠的印度金管局第 1/POJK 
03/2022 号条例（印度尼西亚语），撤销了印度金管局关于同一主题的第 19/POJK03/2014 号条
例（印度尼西亚语）。 新法规旨在加强印度尼西亚的无网点银行业务，包括跟上技术进步并支持
无网点银行运营商与第三方和代理之间的合作。新规最显着的变化是，它只监管由本地持牌银行开
展的无网点银行业务。

马来西亚

https://www.ojk.go.id/id/regulasi/Documents/Pages/Layanan-Keuangan-Tanpa-Kantor-dalam-Rangka-Keuangan-Inklusif-/POJK%201%20-%2003%20-%20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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